
着金税四期、社保入税等政策陆续浮出水面，目前国家政策日趋收紧，国家对灵

工平台的委托代征资质加大了严查力度。

在此背景下，江西、广东汕尾、福建等地终止和取消了部分委托代征资质。受委

托代征趋严影响，“个体工商户”模式反而受到各地的推广和重视，税务筹划园

区和灵工平台正纷纷加大力度，推动灵工人员等自然人向个体工商户角色转型。

“个体工商户”模式被高度重视

那么，什么是个体工商户模式呢？其实，通常所说的个体工商户模式，是指自然

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变成个人经营者从事工商业生产和经

营。

纵观我国就业市场，当前我国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贡献了全国 80%的就业，

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 GDP，和 50%以上的税收，在经济发展、个人

就业、国家税收三大方面，均发挥了巨大作用。

不仅作用巨大，个体工商户模式之所以受到更大欢迎，还是因为相比个人独资企

业来说，个体工商户模式可享受到更优惠的税率。

具体来看，我国个体工商户的纳税主要有三种税收制度：查账征收、核定征收和

定期定额征收。

其中，查账征收适用于账户健全、核算准确的个体工商户；核定征收适用于账务

不规范的个体工商户，税务部门核定其应纳税额进行征收；定期定额征收，则是

税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在一定经营时间核定其应纳税收入或所得

额和应纳税额。

不管三种模式中的哪种，对比来看，个体工商户模式相比个人独资企业的税务负

担会明显减轻。



就个人独资企业来看，目前个人独资企业是核定行业利润率的 10%，再按照五级

累进制表格进行具体的税率核算，一般开票金额 100 万~500 万的税率在

0.95%~2.19%，加上增值税与附加税的综合税率在 3.2%左右（增值税按照 1%计算）。

相比之下，就个体工商户来看，目前个体工商户的核定是定额核定 0.6%，也就

是开票额不管是在 100 万还是 500 万的税率都是 0.6%。加上增值税与附加税的

税率也不超过 3%。可见，个体工商户的税率要比个人独资企业的税率还要低一

些。

正是看到了个体工商户模式背后的巨大税收优惠，目前，中国的一些园区正千方

百计地把灵活用工“自然人”变成“个体工商户”。

其中，最受关注的园区所在地——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便发布了自主创业批量

集群网上注册系统的相关文件。根据文件要求，所有灵工服务平台公司的自然人

都需要申请个体经营登记。

为完成登记，实现角色转变，灵工平台一方要做的包括：一是对个体工商户提交

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核实；二是帮个体工商户建

立档案，定期检查，且至少每 6个月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报送一次。

对于灵工人员来说，最大的任务就是适应角色转变，即从自然人转变为个体经营

者。同时，这一转变的背后也包含劳动关系的转型，即从雇佣关系转变为合作关

系，转变后，灵工人员将以合作的形式为灵工平台提供劳动服务。

税务问题需高度警惕

税务问题永远是夹在灵工平台和灵工人员之间的“甜蜜负担”，而为引导灵工平

台走向规范化，就必须解决税务问题的矛头——发票问题。

据此，一方面，灵工平台要充分发挥报税优势，重点是加强发票管理，降低税务

风险。具体来看，灵工平台对集群注册个体商户的发票要承担代收、保管和开具

功能，并合法使用发票；另一方面，在集群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应该按照相关规定

申请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

也就是说，个体工商户是可以开具或购买发票的。按照国税发 153 号文的规定，

增值税专用发票仅限于税务机关认定的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若个体户按照规定

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即可使用专用发票，但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或非增值税纳税

人不得领购使用。

对不能开具专用发票的个体工商户，如果确需开具专用发票，可以由主管税务机

关按有关规定进行代开税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值得提醒的是，在此过程中要预防开票风险。在个体工商户购买发票时，灵工平

台应与主管税务机关积极配合，一旦发现集群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存在发票违法行

为，应及时制止并向税务机关报告，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对集群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而集群登记的个体商

户涉嫌违反发票相关规定的，则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破解灵工行业“三大难”



个体工商户模式的不断推进，使我国灵活用工行业最终形成了“企业+灵工平台+

个体工商户”的完整模式，进而推动我国灵活用工行业发展的更加“如火如荼”。

基于“企业+灵工平台+个体工商户”的完整模式，当前，我国灵活用工行业正在

加速破解人力资源难题和税务问题。

一是针对电商、微商行业，第一，在电商法等法律发布后，电商等行业的进入门

槛提高，个人店主普遍面临无法达到注册标准的问题。对于此，灵活用工平台正

积极帮助将个人店主打造为企业主体，实现主体的法律合规化。第二，针对个人

佣金无法提供合规发票入账问题，灵工平台可帮助合理取得发票，完成入账，进

而抵扣进项，减少企业税负。

二是针对互联网行业，此前，滴滴、美团都因为灵工抽佣比例过高等问题一度受

到市场关注。而灵工平台的出现，则可以帮助互联网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第一，

针对政府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力度大、互联网企业存在偷税漏税等问题，灵活用

工平台积极帮助互联网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实现资金的“四流合一”，实现财务

合规。第二，对于互联网企业用工资金不够透明问题，灵工平台积极帮助互联网

企业打通支付通道，实现将工资通过第三方支付通道合规发放至灵工，并实现实

时结算。

三是针对教育培训行业，此前，外聘老师的酬劳结算很难获得发票，这给本已风

雨飘摇的教育培训行业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对此，灵工平台可帮助教育培训机

构合规取得增值税发票，并通过系统报税完税，帮助教育机构节省所得税成本。

总之，按照传统用工模式，用工企业和灵工人员将面临三大难，一是公转私难，

操作不仅复杂，还很容易漏税；二是个人开票难，灵工个人很难给企业提供专票；

三是企业找票难，存在税务报销不合规风险。

针对这“三大难”，灵工平台正各个击破：一是批量转账，一键式支付灵工佣金

和服务费；二是全额开票，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享受 6%的低利率；三是代

征灵工个税，避免偷税漏税。具体来看，在灵工平台介入下，传统的用工企业和

灵工人员直接结算工资的模式，可以转变为由灵工平台进行结算项目总包，后由

灵工平台与灵工人员结算佣金报酬，代理相关福利，相关纳税则由灵工平台承担，

而原先用工企业的用工成本全包含在支付给灵工平台的服务费中，可谓极大地为

链条三方创造了便利，共享了优惠。

总之，个体工商户模式的介入，使得“企业+灵工平台+个体工商户”的完整模式

得以成型，并支撑灵活用工行业更高效率的处理人员和税务问题。随着国家发改

委、海南、湖南、广东、上海等地加力推动个体工商户模式开展，个体工商户模

式当前正呈现席卷全国的新趋势，一旦在全国铺开，必将带来税务部门、用工企

业、灵工平台、自由职业者的多赢局面。


